交通部花蓮港務局房地被占用、借用逾期之處理標準化作業程序

100年2月11日花港秘字第1000000214號函訂定
1、 房地被占用者：

(1) 對於已出租之房地，如疑有越界使用情事者，自發現占用之日起3個辦公日內，秘書室應請租賃業務承辦單位會同勘查確認占用範圍，並請工務組會同測量，於測後3個辦公日內提供測繪面積與圖說予業務承辦單位續辦，並副知秘書室列管。

(2) 對於未出租之房地，自發現占用或受理檢舉之日起3個辦公日內，秘書室應請工務組會同測量，於測後3個辦公日內提供測繪面積與圖說予秘書室續辦及列管。

(3) 主辦處理被占之單位應於工務組提供測繪面積與圖說之次日起15日內，依實況函請占用人限期歸還所占房地，期限最長不得逾2個月。前開通知函內應載明占用起計日及占用面積、追收使用補償金規定及每平方公尺每日使用補償金數額、歸還或租用期限及逾期之法律訴訟。

(4) 逾期仍未歸還或完成租用，主辦處理被占之單位應自歸還期限屆滿之次日起1個月內邀請占用人協調，製作協議書，據以執行。但占用人拒絕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時，主辦處理被占之單位應於協議期限屆滿之次日起1個月內函知占用人對其占用提出法律訴訟，2個月內完成法律訴訟送件。但情況特殊，經簽奉核可後，不在此限。
前目協議書內應載明占用起計日、占用面積、返還物或拆除物、歸還或拆除期限、逾期未履約時之索償使用補償金數額（占用起計日至協議歸還日期間之金額與協議歸還次日至返還日或拆除日期間之金額），並依財政部訂頒「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第四條收取使用補償金規定審酌是否免收補償金。（格式如附件）

第1目協議，授權由本局主辦處理被占之單位主管代表為之。

(5) 前款協議逾期未履約時，主辦處理被占之單位應於履約期限屆滿之次日起1個月內函知占用人對其占用提出法律訴訟，並完成法律訴訟送件。

(6) 出租房地於租期屆滿未辦續租而仍為使用時，除依契約約定辦理外，有關處理程序及時限依照第三款、第四款辦理。

2、 房地借用逾期未還者：業務承辦單位應於借用期限屆滿之次日起15日內，依實況函請借用人限期歸還所借房地，並依照第一點第三款、第四款辦理。

3、 房地被占用或借用逾期未還案件經法律訴訟判決確定，自收到確定判決書之次日起15日內，依實況函請占用人限期歸還所占房地及相關費用，歸還期限最長不得逾2個月。

4、 逾前點期限未處理時，應自歸還期限屆滿之次日起1個月內函知占用人對其占用提出民事執行，並完成民事執行送件，配合法院強制執行。但案件特殊，經簽奉核可後，不在此限。

附件：協議書範例
協議書範例

甲方：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乙方：

乙方自※年※月※日起占用甲方所管坐落花蓮市※※段※※地號內面積※※平方公尺土地，為祈平和解決，避免爭訟，雙方協議如下：

1、 乙方承諾於※年※月※日前清除占用地內※※（詳列例如砂石、花崗石、一樓廚房、二樓陽台、三樓雨遮）※※等地上及上空之物（如照片），返還土地。

2、 乙方於占用期間，應給付甲方每平方公尺每日新台幣※元之使用補償金。（適用98年9月24日之後占用者）

3、 乙方於前開期限返還占用土地時，甲方承諾不予追索自※年※月※日占用起至※年※月※日協議歸還日期間新台幣※元之使用補償金。（適用98年9月24日之前占用者）

4、 乙方未於限期內返還占用土地時，甲方將提起訴訟，請求拆物還地、追索前項使用補償金與協議歸還次日起至返還日或拆除日期間之使用補償金及訴訟相關費用，乙方不得異議。

協議雙方簽章

甲方：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授權協議人：

乙方：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